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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福利部新聞稿 

日期 106.01.04 單位 醫事司 編號  

衛福部澄清學校護理人員執行傷口處理之適法性 

有關學校護理人員協助受傷學生進行傷口處理之適法性，衛生

福利部澄清，護理人員依據《護理人員法》及《緊急醫療救護法》

相關規定，對於校內師生發生意外事故傷害時，依其專業評估給予

護理措施或傷口簡易處理，並無不妥。至於，傷病學生(童)如有需

協助服藥、換藥或注射針劑之情形，而將藥品帶至學校請校護協

助，因校護係依個案原診治醫師醫囑執行醫療輔助行為，並無違法。 

衛福部表示，本案於去(105)年 8 月間教育部所舉辦之大專校院

衛生保健組長及護理人員工作研習會中，有多位校護對於協助學生處

理傷口或換藥之適法性及責任歸屬提出詢問，教育部遂於 105 年 10

月 26 日來函請本部提供意見，而本部則於 12 月 12 日函覆表示，有

關換藥行為，如為簡單之傷口處理，護理人員得經護理評估後加以處

理。另病人如因情況緊急，護理人員得先執行緊急救護處理之換藥行

為，惟護理人員經其專業判斷，病人係屬應經醫師診治之情狀，應請

受傷者前往醫療機構處理。至於，病人如已經由醫師診察，並指示如

何使用藥品或換藥，護理人員經確認該藥品確實係屬病人治療所需，

依據醫囑執行給藥或換藥，並無不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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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福部說明，依緊急醫療救護法第 3條規定，本法所稱緊急醫療

救護人員，指醫師、護理人員、救護技術員。又緊急醫療救護之意旨

在於保護病人之急性或嚴重性傷病，能及時給予醫療救護處理，以避

免個人之健康、身體功能或器官機能損害或異常。因此，校園內發生

意外事故傷害，經由護理人員之專業評估給予即時之護理措施或傷口

簡易處理，避免進一步損害健康，並無逾法。但護理人員經專業判斷，

認為該傷病者應優先經醫師診治，則應請傷病者儘速前往醫療機構處

理。另校護協助傷病學生(童) 服藥、換藥或注射針劑，如確認該藥

物之處理符合醫囑內容(例如藥袋之標示)，屬治療所需，則符合護理

人員法第 24 條第 1項第 4款醫療輔助行為之法律規定。 

有關學校護理人員之給藥或傷口處理疑慮，衛福部將與教育部儘

速召開會議一一釐清後，再正式發文各縣市衛生局及教育部，以杜爭

議。 

 

新聞資料詢問：石司長崇良、呂念慈科長（衛生福利部醫事司） 

電話：02-8590-7300、8590-7380     


